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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7号）及《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1号）的规定，南澳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商务局于2025年11月就实施及发布的《关于印发<南澳县县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南府办〔2021〕4号)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进行规范性文件评估，现就评估工作成果报告如下。
一、实施效果评估
《办法》自2021年8月11日发布以来，对南澳县县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起到了规范作用，实施总体情况良好，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执行，实现预期目的，实施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社会各界反应良好。
二、存在问题
《办法》在实施过程中，因新政策变化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实际情况，在政策协调、实际操作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有：
（一）《办法》一、总则 第四条与《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不一致。原《办法》无明确各方职责。
（二）《办法》二、申报与受理，第七条与《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 第十二条不一致。
（三）《办法》三、评审与立项 第十八条，与《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不一致。
（四）《办法》四、实施与管理 第二十条，与《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不一致。无《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内容。
（五）《办法》五、绩效评价 第三十一条、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九条与《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内容不一致。第四十条内容与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第十七条不一致。
（六）《办法》五、绩效评价  因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对项目验收改为结题验收，不再提绩效评价的内容。因此原《办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相关内容不符合现行要求。
（七）《办法》六、责任与保障的内容无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相关表述。
三、评估结论及建议
自2021年起，南澳县无县级科技项目专项资金，《管理办法》无可执行标的。其次，《办法》内容与现行现行《汕头市科学技术局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和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存在较大差异，在合理性、协调性、操作性、完善性、规范性等方面存在很多需要改进之处。且存在政策依据变化、合规性风险、区域协作不足等问题，已不符合当前管理需求；最后，参考其他区也无区级科技项目申报的现状，综合考虑我县的财政资金紧张状况，建议评估结果为“废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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